
法庭笔记

董某最近在某楼盘看房，销售人员

口头允诺，称董某如果买下这套房子，

就将旁边相邻部分的封闭公共区域（面

积约60平方米）送给董某使用，并承诺

将这个区域铺设好地板后和房子一并

交付。

随后，董某和开发商签订了购房

合同，约定由董某购买二楼一套房

子，但合同还另外约定了：销售人员

的口头介绍仅供参考，不作为对交楼

标准、交楼设施及环境等的承诺或具

体标准。

之后，董某付完了全款，但直到收

楼那天开发商也没有履行赠送面积的

承诺。董某遂向法院起诉，要求开发商

向其赔偿未如约赠送的公共区域面积

对应的对价并支付违约金。

地点：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

结果：法院一审判决开发商向董

某赔偿损失 50000 元。因双方关于该

赠送的约定无效，无效合同并不产生

违约责任，故董某有关违约金的诉请

不予支持。开发商不服，提起上诉。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开发商在促销时应遵

守法律法规相关规定，秉持诚实信用

原则；将共有部位赠送给单独业主的

行为不仅侵害了全体业主的共同利

益，亦扰乱了房地产市场销售秩序。

即便最后如约赠送，其他利害关系业

主也有权要求开发商或受赠业主停止

侵害、排除妨害、恢复原状、赔偿损失。

因此，购房人购房时应谨慎对待

开发商的赠与承诺，查明赠送部分是

否属于公共部分，切勿明知违法不可

为而为之。

买房还送地？
●“买房送面积”只是一句空话

●法院判开发商赔偿购房者5万元

拍 案 惊 奇

小区业主将车停放在非临时停
车位，物业公司有权锁车吗？物业公
司上调管理费，业主必须交吗？承诺
的住宅赠送面积无法兑现，购房人是
否有权要求赔偿？本期案例关注困
扰业主与物业之间的“烦心事”，各位
看官品一品是物业的“过”还是业主
的“锅”。法官在此提醒，物业服务关
乎民生，民生又连着民心，妥善化解
业主与物业之间的纠纷矛盾，才能切
实提高群众幸福感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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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

结果：经审理，法院认为破解矛

盾的关键在于开发商和物业公司签

订的《前期物业管理委托合同》是否

有效。

原来，小区一直未成立业主委员

会，开发商与物业公司先后签订了两份

委托合同，都约定小区由楹某物业公司

进行物业管理服务，其间若小区依法成

立业主大会并签订《物业管理委托合

同》，则这份委托合同将自动终止。

在新签订的合同中，双方约定管

理费上调。经查，这份合同未经业主

决议。根据民法典规定，物业服务收

费标准变更属于涉及业主共有和共

同管理权利的重大事项，未经业主投

票通过的提价决定对业主不发生法

律效力。

最终，法院判决陈叔按照 1.75

元/月/平方米的价格向物业公司支

付拖欠的物业费和分摊水电费。

至于物业公司主张的违约金，虽

物业公司提供了基本物业服务，但确

实存在瑕疵，又因提高物管费与业主

之间有争议，所以陈叔逾期缴费不能

认定为故意违约，法院不予支持。

法官说法：广大业主在遇到涉及

决定建筑区划内重大事项及表决的

问题时，应该遵循民法典第二百七十

八条的规定，积极行使权利，依托业主

自治制度、业委会的组织，亦可以在基

层组织、主管行政部门的指导下，开展

业主大会进行表决，在法治框架内形

成共识，以减少纠纷，避免生讼。

物业费争执 ●不满物业服务质量拒交物业费

●法院判决业主支付拖欠物业费

2014 年 7 月，陈叔购买了广州荔湾某

小区的房子。住了一段时间后，陈叔发

现楹某物业公司提供的服务不到位：绿

化做不好、消防不到位、门卫脱岗、楼栋

无人打扫等时有发生。陈叔多次投诉但

效果不佳。

2020年 1月，物业公司通知业主，下月

起物业管理费由 1.75元/月/平方米上调为

1.80元/月/平方米。一气之下，陈叔不再缴

纳物管费，以及在此期间产生的分摊水电

费、垃圾处理费等费用。尽管物业公司一

再催促，但陈叔始终认为，对方既没有提供

配套服务，也没有提供上调物业管理费的

依据，而是单方面宣布调价，严重侵犯了自

己的知情权和监督权，物业公司才是过错

方，因此拒绝交费。

几番调解无果，物业公司将陈叔诉至

法院，请求法院判令陈叔按照合同约定价

格支付相关费用。

■新快报记者 高京 毛毛雨 通讯员 云法宣 许艺玲 柳玮玮 黄若薇

停车产纠纷 ●业主车辆停放非临时车位被锁

●物业需赔偿车辆被限期间损失

百某小区由粤某公司开发，粤某公司

委托了一家物业公司为小区提供物管服

务。某一天，业主何某开车回家，将车停在

了临时车位，没想到，这成了麻烦的开始。

物业人员说这里不能停车，于是何某

将车挪到了B30号车位上，但物业公司还是

不同意。沟通无果，物业人员给车上了

锁。何某发现后只好请人把锁解开，再将

车停到B25号车位。这个车位紧邻B24号，

而B24号一侧靠柱子，何某车一停，别的车

想停也停不进去了。

物业人员发现车锁被破后，立刻报了

警，又给车上了锁。何某看到车又被锁了，

一气之下损坏了2张停车指示牌。

双方多次报警、调解后仍僵持不下，于

是粤某公司和物业公司诉至法院要求何某

停止侵占车位并将机动车驶离原车位、书

面赔礼道歉、支付占用费 11350元、赔偿车

锁费用200元及标识指示牌费用300元。

何某提出反诉，要求两家公司将车辆解锁

并返还，赔偿非法扣押车辆期间的经济损失

41400元及打车费用656元，并公开赔礼道歉。

停车停出大麻烦
业主乱停车物业有权锁车吗？

地点：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

结果：经审理，法院认为业主何

某在未申请获得固定月保车位的情

况下，未遵照物业公司就小区车位

的划分管理，车辆停放行为本身存

在不当。

根据民法典规定“建筑区划内，

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

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粤某公司应

合理配置车位资源，最大限度给小区

业主提供使用便利，对乱停放车辆且

不听劝阻的，锁车仅作为告知和临时

性措施，不能进行长时期锁车。

而何某既不接受制止，且故意损

毁停车场标识牌设置，方便自己而给

他人带来不便，对于事件的发生和发

展存在过错。

白云法院一审判决粤某公司和

物业公司拆除车位的阻拦柱，向何

某赔偿车辆被限制期间的经济损

失；何某在车辆限制措施消除后立

即将机动车驶离 B25 号车位，支付

车位占用费 180 元及标识指示牌损

失150元。

判后，粤某公司和某物业公司不服，

提出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该案件现已生效。

法官说法：物业公司在实施物业

管理过程中要合理配置车位资源，最

大限度地给小区业主提供车位使用

便利，缓解小区停车难题。作为小区

业主则应遵守小区车位管理制度，停

放车辆过程中不应采取方便自己而

给他人带来不便的行为。

在小区乱停车问题发生时，物业

公司应当及时制止，并及时向有关行

政管理部门报告。纠纷双方应该保

持积极有效沟通，切勿赌气停车、锁

车导致矛盾激发升级，致使双方损失

扩大，得不偿失。


